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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主要任务

一、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

国有大型银行要加快深化落实普惠金融专营机制。支持

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百色市设立分支机构。鼓励城市商业银行

实现县域分支机构全覆盖。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

开展特色化经营。支持广西通过合格资本补充工具多渠道充

实百色市地方中小银行资本金。支持银行业、保险业金融机

构合理优化下沉网点布局。

二、升级村级金融服务网络

组织金融机构党组织与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党组织结对共

建，向行政村选派“金融村官”，提供“融资+融智”综合金

融服务，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由“村村通”向“人人懂”“人

人用”升级。在依法合规前提下，完善“三农”金融服务室

主办银行和一站式监管备案等制度，鼓励银行、保险机构、

供销合作社等参与“三农”金融服务室建设，加强“三农”

金融服务室和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共建共享。有效整合金融服

务线上线下资源，建立数字化线上“三农”金融服务室，延

伸农村金融服务触角。

三、增强保险保障作用

持续推进农业保险“扩面、增品、提标”，大力发展芒

果等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，完善农业保险精准承保理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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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探索开展普惠农业保险，推动主要粮食作物保险全覆

盖。支持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推动商业性芒果收入保险纳

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，推动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和油

茶收入保险提质扩面。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完

善农业保险风险分担机制，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、担保的金

融工具联动。发展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，加强对新市民、灵

活就业人员意外伤害、疾病等风险保障。

四、提升融资担保增信功能

鼓励县级国有融资担保机构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股市

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。开发专属担保产品，发挥融资担保

在中小微企业首贷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、科技企业贷款、绿

色贷款、创业担保贷款等领域的撬动作用。完善县域信贷风

险补偿机制，引导融资担保机构扩大银担市场化风险分担业

务覆盖面并保持较低担保费率水平。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

构对具有独立法人地位、集体资产清晰、现金流稳定的村集

体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。

五、优化支付环境

加快农村支付产品数字化转型升级，引导经营主体依法

合规发展，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供给。推进银行卡助农取款服

务规范发展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。完善适

合特殊人群的无障碍金融服务，提高移动支付在适老、助残

等领域的服务质效。积极培育移动支付引领县（市、区）和

示范乡镇，以点带面打造县域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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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深化信用体系建设

建立健全信用信息数据管理和使用制度。优化创建农户、

中小微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城乡居民的信用采集标准

体系及信用评价标准，推动涉农主体、政府、金融机构信息

共享、相互匹配印证，为涉农主体“精准画像”，探索建设

以金融科技和信用大数据为基础的各类“采用互补、采用合

一”应用场景，实现信用信息动态更新、动态管理、动态评

价。

七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持续做好对脱贫地区、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

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，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金融资

源倾斜力度。进一步强化对就业创业帮扶的金融支持，持续

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服务。持续加大对帮扶产业发展

的金融支持力度，强化产业全链条金融精准服务。完善财政

配套机制，推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效对接。对脱贫人口

投保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给予适当政策倾斜。引导金融机构

按市场化原则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、民贸民品等领域的

信贷投放力度。

八、促进农村产权与金融资源有机衔接

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完善市县两级农村产权流转交

易平台，推动实现产权交易、评估等数字化和线上化，扩大

农村产权交易规模。推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林权

抵押贷款，继续完善确权登记颁证、价值评估、流转交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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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物处置等配套机制。建立完善现代农村产权服务体系，

加快自然资源确权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金融创新标准。

九、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

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绿色普惠金融产品，重点支持现代林

业、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、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绿色

生产、节能减排技术研发，以及现代宜居农房建设、农村生

活垃圾、污水治理等人居环境整治及小城镇建设项目。强化

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支持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业

务范围内，按照市场化原则在资源配置上对生态环境导向的

开发（EOD）模式项目予以倾斜。

十、助力兴边富民战略

在坚持市场化、合规性的前提下，加大对边境地区农村

道路交通、内河航运建设发展、水利工程、仓储保鲜冷链物

流、农产品产地市场、农村供水工程、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

心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，丰富和推广兴边富民专

项融资产品。

十一、加大特色产业金融支持力度

加大对现代林业产业链的金融支持力度。鼓励完善特色

农业信贷产品体系，支持粮油、甘蔗、蔬菜、水果、蚕桑、

茶叶、中药材、家畜、家禽、渔业等 10 大特色产业发展。

鼓励金融机构支持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，推进左右江

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圈建设。鼓励银行积极探索农田水利设施、

农机具、大棚设施、养殖圈舍等生产资料抵押贷款，全面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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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活体畜禽抵押贷款，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

车服务，扩大覆盖面、提高触达率。探索“农业保险+信贷”

模式，以信用贷款支持粮油生产，引导金融资源向农业生产

环节倾斜。

十二、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

加强直接融资工具应用的培育和辅导，支持符合条件的

企业发行债券，提高直接融资比例。建立乡村振兴企业项目

融资机制，探索股票、债券、贷款相结合的融资产品与服务，

为重点项目、企业初创或创新活动提供支持。发挥现有乡村

振兴引导基金作用，撬动社会资本投入，推动农业产业整合

和转型升级。积极引入农业创业投资基金，重点投向高成长

性农业产业化企业。

十三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

面向基层领导干部、新农人、返乡创业青年开展金融赋

能培训。畅通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，完善金融纠纷“诉前调

解+司法确认”模式。深入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“资

金链”治理。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强化金融债权保

护，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。开展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监

测预警、风险排查处置。健全地方金融工作协调机制，健全

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

险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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